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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孟国潮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孟国
潮。孟国潮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孟国潮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孟国潮
2018年3月15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05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7年05月31日

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孟国潮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出质人。

4、孟国潮，联系电话：13615853207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绍兴吉尤怡进出口有
限公司

绍兴市著明纺织品有
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绍兴县皮塑制品厂、绍兴市著明纺织品有限
公司、浙江好地方置业有限公司、陆金国、张
菊花、汤鑫灿、陈纪华
张宝伟、绍兴鸿泰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绍兴
县东丹贸易有限公司、陆金国、张菊花、汤鑫
灿、陈纪华

债权本金余额

14,950,141.31

29,700,000.00

利息

4,570,664.41

7,498,825.34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孟国潮债权转让
暨催收公告

浙江美固实业有限公司、何皓亮、于圩娟：本委受理的（2017）
杭仲（萧）字第308号申请人杭州宏鹏实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浙
江美固实业有限公司、何皓亮、于圩娟关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
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
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
庭并于2018年6月22日下午15点00分在杭州仲裁委员会萧山分
会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447号3
楼，电话0571－82660860）。

杭州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平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高立峰、周平、马卫国等29人
与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
位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8〕第019号仲裁
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即视为送达。

裁决如下：
嵊州市平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高立峰、周平、马卫国等29

位申请人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 26 日的工资共计 127279.56
元，此款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付清。

如不服本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
不履行，另一方可依法申请嵊州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3月15日

仲 裁 公 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辛佳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辛佳佳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辛佳佳。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辛佳佳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辛佳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辛
佳佳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辛佳佳 联系电话：1532589527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辛佳佳

2018年3月15日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2月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辛佳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永信塑胶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2月1日）

借款合同编号

676268123020150005 676268123020150013 676268123020150024 676268123020150029

本金

38,643,323.01

45,692,397.84

欠息

7,049,074.83

抵押、担保人

龚益胜、陈素玲、浙江益腾塑胶有限公司、义乌市永信塑胶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8年3月15日

（2017）浙0303民初06622号
夏晓东：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温州开发区公司诉你及夏念平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303 民初 066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290号

毕超武、黄慧、毕超文：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
52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289号

宋丙国：本院受理王国芹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3
民初2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516号

李召桥：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
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
案定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10 在本院状元人民
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913号

陈朝明：本院受理黄理和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上午 10：0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62号

张哈吧：原告金献菲与被告张哈吧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
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
费、交通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车辆赔偿费
等共计损失 16655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已依
法立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
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上网裁判文书范围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本
案定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288号

上海峰顺物流有限公司：原告王定锋与被告刘
阳、上海峰顺物流有限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上海峰顺物流有限公司赔偿
原告修车费 4600 元；2、被告刘阳负连带赔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上海峰顺物流有限公司承担。本
院已依法立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该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追加被告通知书、上网裁判文书范围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6月12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82号

温州市千祥亿鞋业有限公司、王正峰：本院受理
原告余涵柏与被告温州市千祥亿鞋业有限公司、王
正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向你们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31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853号

温州市依意鞋厂、林胤武、高静、章小虎、余海
霞：本院受理原告朱隆芳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31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204号之一

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裁定受理瑞安市百丽
鞋业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丽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18年1月24日指定浙江信泰律师事务
所[地址：瑞安市时代大厦 A 座（瑞安市总工会）四
楼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刘 天 祥
（13587565620、 0577-65813616） 、 杨 瑞 思
（13353377483、0577-66812833）] 为 百 丽 公 司 管 理
人。原百丽公司的债权申报截止日为 2018 年 4 月
18 日，现延长至 2018 年 4 月 29 日；原定于 2018 年 4
月20日下午14时整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变更为 2018 年 5 月 8 日
下午 14 时整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203号之一

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裁定受理温州烈驹服
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烈驹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8年1月23日指定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地址：
瑞安市时代大厦A座（瑞安市总工会）四楼；邮政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刘 天 祥（13587565620、
0577-65813616） 、 杨 瑞 思 （13353377483、
0577-66812833）]为烈驹公司管理人。原烈驹公司
的债权申报截止日为 2018 年 4 月 23 日，现延长至
2018 年 4 月 29 日；原定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现变更为 2018 年 5 月 9 日上午 8 时 30 分
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4号之一

本院于2017年12月26日裁定受理浙江三禾机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禾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8年1月23日指定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地址：
瑞安市时代大厦A座（瑞安市总工会）四楼；邮政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刘 天 祥（13587565620、
0577-65813616） 、 杨 瑞 思 （13353377483、
0577-66812833）]为三禾公司管理人。原三禾公司
的债权申报截止日为 2018 年 4 月 18 日，现延长至
2018 年 4 月 29 日；原定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现变更为 2018 年 5 月 8 日上午 8 时 30 分
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6号之一

本院于2017年12月26日裁定受理温州市维赛
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赛克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8年1月23日指定浙江信泰律师事
务所[地址：瑞安市时代大厦A座（瑞安市总工会）四
楼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刘 天 祥
（13587565620、 0577-65813616） 、 杨 瑞 思
（13353377483、0577-66812833）]为维赛克公司管理
人。原维赛克公司的债权申报截止日为2018年4月
20 日，现延长至 2018 年 4 月 29 日；原定于 2018 年 4
月23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变更为2018年5月10日上
午8时30分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6062号

青田宝元鞋业有限公司：原告温州诺高鞋材有
限公司与被告青田宝元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4民初606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被告青田宝元鞋
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温
州诺高鞋材有限公司货款515383.1元并赔偿逾期付
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按年利率 6%自 2017 年 10 月
24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954元，由被告青田宝元鞋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
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1583号

永嘉威维斯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长
钱与被告永嘉威维斯服饰有限公司、郑辉连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
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资共计 11600 元；2、本案
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6月18日上午8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不到庭应诉的，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和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848号

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周玉峰、刘小华：本院
受理江西力天世纪物流有限公司诉你们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397号

王旭隆：本院受理原告施啸洋与被告王旭隆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初 639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459号

倪建平：本院受理的原告顾晨晨与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64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385号

王国义、沈建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王国义、沈建祥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初 73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782号

林毅、吴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林毅、吴旗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 0502 民初 73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454号

沈亮：本院受理原告曹亮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8454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141号

徐宏涛、侯英杰：本院受理的原告郑林根与被告

徐宏涛、侯英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502 民初 61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47号

尤建峰：本院受理原告张干与你和钟晓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诉讼须知、互联网
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
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373号

周孝良:本院原告张卫良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
43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904号

陈月江：本院受理原告傅明华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737号

施志坚：本院受理原告陆建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
6月20日14时00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64号

章龚、闵莉娟:本院受理原告杨池新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
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5号

姬培丰:本院受理原告纪洋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民事裁
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 13 时 30 分在本院
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
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328297856Y）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依法享有的浙江金晶铸件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
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截止
处置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浙江金晶铸件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
1379.29万元。担保人：浙江金晶铸件有限公司、叶春芳、倪小微、叶
胜春、施莲香、邹红。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杭州坤
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

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
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1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